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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2026年1月21

日、2026年1月22日、2026年1月23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事项外，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6年1月21日、2026年1月22日、2026年1月23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函证了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生

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了在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公司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

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组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市场传闻及市场热点

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于2026年1月21日、2026年1月22日、2026年1月23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

资。

2、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4,382.62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40.32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564.89万元 （未经审

计）。

3、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4月29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若公司2025年年度经审计的利润

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营业收

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4、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相关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刊登

的有关公告为准。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目前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

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特此公告。

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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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2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莲花路168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5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860,345,87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6327

注：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需审议议案进行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为忠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13人；

2、本次会议审议的董事候选人出席会议；

3、公司高级管理层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1.00：公司关于选举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1.01：选举张为忠先生为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72,711,151 99.5799 83,405,598 0.3998 4,229,128 0.0203

议案1.02：选举谢伟先生为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44,591,235 99.9245 11,509,363 0.0552 4,245,279 0.0203

议案1.03：选举龚德雄先生为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40,672,948 99.9057 15,358,801 0.0736 4,314,128 0.0207

议案1.04：选举管蔚女士为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11,963,466 99.7681 43,994,083 0.2109 4,388,328 0.0210

议案1.05：选举薄今纲先生为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27,790,155 99.8439 28,099,174 0.1347 4,456,548 0.0214

议案1.06：选举朱毅先生为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14,471,149 99.7801 41,435,050 0.1986 4,439,678 0.0213

议案1.07：选举林华喆先生为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40,545,058 99.9051 15,362,141 0.0736 4,438,678 0.0213

议案1.08：选举计宏梅女士为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40,584,958 99.9053 15,323,041 0.0734 4,437,878 0.0213

议案2：公司关于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538,750,665 99.9594 3,374,603 0.0173 4,556,901 0.0233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及相关关联股东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3.00：公司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吴弘先生为独立董事 20,421,064,998 97.8942 是

3.02 选举孙立坚先生为独立董事 20,477,020,343 98.1624 是

3.03 选举叶建芳女士为独立董事 20,484,039,481 98.1961 是

3.04 选举吴晓球先生为独立董事 20,386,566,434 97.7288 是

3.05 选举宋铮先生为独立董事 20,392,416,563 97.7568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0

公司关于选举

执行董事和非

执行董事的议

案

- - - - - -

1.01

选举张为忠先

生为执行董事

4,861,904,440 98.2294 83,405,598 1.6851 4,229,128 0.0855

1.02

选举谢伟先生

为执行董事

4,933,784,524 99.6817 11,509,363 0.2325 4,245,279 0.0858

1.03

选举龚德雄先

生为非执行董

事

4,929,866,237 99.6025 15,358,801 0.3103 4,314,128 0.0872

1.04

选举管蔚女士

为非执行董事

4,901,156,755 99.0225 43,994,083 0.8888 4,388,328 0.0887

1.05

选举薄今纲先

生为非执行董

事

4,916,983,444 99.3423 28,099,174 0.5677 4,456,548 0.0900

1.06

选举朱毅先生

为非执行董事

4,903,664,438 99.0732 41,435,050 0.8371 4,439,678 0.0897

1.07

选举林华喆先

生为非执行董

事

4,929,738,347 99.5999 15,362,141 0.3104 4,438,678 0.0897

1.08

选举计宏梅女

士为非执行董

事

4,929,778,247 99.6008 15,323,041 0.3096 4,437,878 0.0896

2

公司关于与中

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

司关联交易的

议案

3,627,943,954 99.7819 3,374,603 0.0928 4,556,901 0.1253

3.00

公司关于选举

独立董事的议

案

- - - - - -

3.01

选举吴弘先生

为独立董事

4,510,258,287 91.1248 - - - -

3.02

选举孙立坚先

生为独立董事

4,566,213,632 92.2553 - - - -

3.03

选举叶建芳女

士为独立董事

4,573,232,770 92.3971 - - - -

3.04

选举吴晓球先

生为独立董事

4,475,759,723 90.4278 - - - -

3.05

选举宋铮先生

为独立董事

4,481,609,852 90.5460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会议案1、3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会董事，新任董事的任职资格须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核准，自任职资格经核准之日起履职，连任董事自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履职。 董事会另有职工代

表董事1名，为赵万兵先生，已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

2、 本次股东会议案2为关联交易事项，信达投资有限公司及相关关联股东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汪丰、陈亚运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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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于2026年1月23日

以现场会议方式在上海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于2026年1月1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应参加会议

董事12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12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关于召开董事会法定人数的规定，表

决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张为忠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审议并经表决通过了：

1.《公司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张为忠董事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同意：12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2.《公司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谢伟董事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同意：12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3.《公司关于组建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同意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1）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普惠金融发展委员会）

主任：张为忠

委员：谢伟、龚德雄、薄今纲、林华喆、吴晓球、宋铮

（2）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

主任：孙立坚

委员：管蔚、薄今纲、吴弘、叶建芳、吴晓球

（3）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主任：吴晓球

委员：赵万兵、计宏梅、吴弘、孙立坚、叶建芳

（4）审计委员会

主任：叶建芳

委员：管蔚、朱毅、吴弘、孙立坚、宋铮

其中，新任董事自其董事任职资格获监管核准后正式履职。

在宋铮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获得监管核准之前，为确保董事会运作依法合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蔡洪平将履行宋铮相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责。

同意：12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上述董事简历详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1月7日、2026年1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

告。

4.《公司关于聘任行长的议案》

同意聘任谢伟先生为公司行长，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同意：12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已事前审议通过该议案，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5名独立董事均已发表独立意见：同意。

5.《公司关于聘任副行长的议案》

同意聘任崔炳文先生、康杰先生、丁蔚女士、张健先生为公司副行长；聘任崔炳文先生兼任公司首

席风险官、首席合规官、总法律顾问；聘任张健先生兼任董事会秘书，以上人员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

期一致。

同意：12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已事前审议通过该议案，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5名独立董事均已发表独立意见：同意。

崔炳文先生、康杰先生、丁蔚女士、张健先生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6.《公司关于聘任业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汪素南先生为总行公司业务总监、薛宏立先生为总行金融市场总监，任期与第八届董事

会任期一致。

同意：12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已事前审议通过该议案，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5名独立董事均已发表独立意见：同意。

汪素南先生、薛宏立先生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7.《公司关于委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委任吴蓉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同意：12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已事前审议通过该议案，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吴蓉女士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8.《公司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考核评价及薪酬分配的议案》

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在公司领薪的董事薪酬情况提交股东会审议。

（董事张为忠、谢伟、赵万兵对本人的履职考核结果和薪酬事项回避表决）

同意：12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已事前审议通过该议案，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5名独立董事均已发表独立意见：同意。

9.《公司关于〈职业经理人薪酬制度改革实施方案（2025－2027年）〉的议案》

同意：12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已事前审议通过该议案，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5名独立董事均已发表独立意见：同意。

特此公告。

附件：人员简历及相关信息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4日

附件：人员简历及相关信息

崔炳文，男，1969年出生，博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曾任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分行津西支行副行长、

东丽支行副行长（主持工作）；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天津分行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公司金融部总经理，天

津分行党组成员、行长助理，天津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天津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北京分行党委书记、

行长兼总行集团客户部总经理、总行金融市场部（北京）总经理。 现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党委委员、副

行长、总法律顾问，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董事长。

就公司所知，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崔炳文先生持有公司普通股股份206,700股。

康 杰，男，1979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上海农村商业银行人力资源部干部管理科科长，上海农村

商业银行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青浦支行副行长、黄浦支行副行长（主持工作）、黄浦支行行长，上海

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任。 现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党委

委员、副行长，上海科创银行有限公司董事长。

丁 蔚，女，1971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龙卡业务处理中

心副主任，个人银行业务部副总经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总行个人银行总部银行卡部总经理，个人银行

总部副总经理，电子银行部（移动金融部）总经理，零售业务部总经理，总行党委委员、零售业务总监、

零售业务部总经理。 现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首席运营官。

就公司所知，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丁蔚女士持有公司普通股股份24,479股。

张 健，男，1975年出生，博士研究生。曾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副总经理，总行办公

室副主任，上海分行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上海分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南昌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郑

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总行资产负债管理部总经理、总行资产负债与财务管理部总经理。 现任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董事会秘书，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汪素南，男，1966年出生，博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国际注册内审师，国际注册信息系统审计师。

曾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行发展部副总经理，电脑管理部总经理，营业部总经理，总行稽核部高级

IT审计官，总行审计部信息科技与运营业务执行审计官、总行首席审计官助理，总行公投总部副总经理

兼中小企业业务经营中心总经理，总行零售业务总监兼零售业务管理部总经理，杭州分行党委书记、行

长、总行互联网金融业务中心主任。 现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党委委员、公司业务总监，上海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

薛宏立，男，1972年出生，博士研究生，正高级经济师。 曾任中国光大银行资金部投资交易处处长，

计划财务部资产负债处处长、信息统计处处长，廊坊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挂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金融市场部副总经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总行金融市场党委委员。 现任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金融市场总监、总行首席经济学家、浦发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

吴 蓉，女，1971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曾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会计部副

科长,董事会办公室科长、处长级行员、主任助理，董监事会办公室副主任。 现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证券

事务代表，董监事会办公室主任。

就公司所知，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上述人员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与公司亦不存在利益冲突。 除上述简历信息外，上述人员与公司

的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或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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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公司于2026年1月8日在指定披露媒体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通

知的公告》；

2、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4、本次股东会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于2026

年1月23日（星期五）下午15: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

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576人，代表公司股份1,380,347,9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4.1831%。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4人，代表股份1,144,228,47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358%；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共计2,572人，代

表股份236,119,4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473%；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

575人，代表公司股份274,069,7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871%。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见证律师全程监督了本

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TCL

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

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21,501,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8194%；

反对51,529,2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015%；

弃权1,038,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9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1,501,497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0.8194%； 反对51,529,236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8015%；弃权1,038,976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91%。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签字律师曾

雨竹、施珺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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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子公司出售资产的自愿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或 “TCL中环” ） 控股子公司

Maxeon� Solar� Technologies,Ltd.（以下简称 “Maxeon” ） 的全资子公司SUNPOWER�

TECHNOLOGY� LTD.（以下简称“SPT” 或“卖方” ）与MFS� TECHNOLOGY� (S)� PTE� LTD.

（以下简称“MFSS” 或“买方” ）于近日签署了《股权出售及购买协议》（以下简称“本协

议” ），SPT拟向MFSS出售其马来西亚全资子公司SunPower� Malaysia� Manufacturing� Sdn.�

Bhd（以下简称“SPMY”或“标的公司” ）100%股权。 本次交易总对价不超过5,100万美元，最

终交易价格根据交易文件的约定确定。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

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情况，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MFSS注册地为新加坡，系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证券代码“300476” ，以下简称“胜宏科技” ）全资孙公司。 MFSS�为一家成立于1988�年的

柔性印刷电路和互连解决方案创新提供商，从事于高密度、多层数柔性电路板的设计与生产等

业务。

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以及其他任何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SPMY为Maxeon全资子公司SPT� 100%持股，注册地为马来西亚，股本2,257,150,000令

吉，注册号码：200801022927� (824246-W)，主营太阳能产品制造业务。

SPMY的财务报表主要数据如下：

项 目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2024年12月29日 2023年12月31日

预测报表 2025年10月31日

（未经审计） （未经审计） （经审计） （经审计）

单位：千美元 单位：千美元 单位：千令吉 单位：千令吉

资产总额 59,939.0 469,751 2,134,392 2,306,127

负债总额 9,811.0 25,535 183,834 323,624

净资产 50,128.0 444,216 1,950,558 1,982,503

营业收入 (不适用) 1,531 1,067,361 2,662,881

净利润 (不适用) 624 19,670 205,113

注：卖方在锁箱日后会对资产和负债进行清理，且根据《股权出售及购买协议》，卖方负责

对标的公司股本进行减资，上述预测报表是模拟前述清理和减资后的资产负债状况，预测报表

能够更清晰、更准确地反映本次收购标的的资产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根据本协议， 卖方将出售其所持有的标的公司100%的股权权益 （以下简称 “出售股

权” ），基础对价为5,100万美元，最终对价将根据如下机制进行调整：

（1）不确定税务准备金（简称“UTP” ）：扣除1,000万美元不确定税务准备金，将根据协议

约定在交割后多退少补。

（2）本次交易采用锁价调整机制（Locked� Box），交易对价基于锁箱日（Locked� Box�

Date）的财务状况确定，锁箱日为2025年10月31日。自锁箱日至交割日止，标的公司如发生任何

约定外的价值减损（Leakage）或根据本协议约定外的未偿债务，所对应金额在基础对价中进

行扣除或卖方以现金方式向买方返还相应金额，并按年利率5.5%计息。

2、该项交易获得所需批准且不存在任何禁止、限制本交易的重大诉讼或程序及重大不利影

响。交易的完成需满足惯常的交割条件，本协议包含各方做出的通常的陈述与保证和承诺。交割

日期为所有先决条件满足或被豁免后的第七个工作日，或双方书面约定的其他日期。 自交割完

成时起，目标公司股权所对应的全部权益即归买方所有。 协议签署同日Maxeon需向买方出具

针对本次交易的担保函，为卖方于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向买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3、本协议经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在发生协议项下所约定的解除情形时，相关方均有权解

除协议。 本协议受马来西亚法律管辖。 因本协议产生的任何争议， 应提交亚洲国际仲裁中心

（“AIAC” ），根据AIAC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进行仲裁解决。 仲裁裁决为不

可争议的终局裁决，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4、其他安排：公司持有Maxeon的可转换债券相关协议约定的抵押物中包含本次交易标的

公司SPMY的100%股权。 为支持本次交易顺利开展，公司同意SPT出售SPMY股权相关事宜，同

时解除SPMY相关的质押权利负担。

五、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旨在优化Maxeon资本结构，盘活低效资产，提升其资产变现能力，有助于补充

Maxeon流动资金，增强其抗风险能力；

2、本次交易是Maxeon整合资产优化配置、聚焦提升经营效率的重组整合计划的一部分，

也有利于发挥各方优势，充分提升资源使用效率。 本次其出售资产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3、本公告为自愿性披露。

特此公告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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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业绩预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业绩预告的具体适用情形：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50%以上。

● 业绩预告相关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

公司预计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00亿元到16.00亿元，与上年

同期相比，将减少51.46亿元到54.46亿元，同比减少76.28%到80.73%；

公司预计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00亿元

到6.0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45.03亿元到47.03亿元，同比减少88.24%到92.16%。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00亿元到

16.0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51.46亿元到54.46亿元，同比减少76.28%到80.73%；

预计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00亿元到

6.0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45.03亿元到47.03亿元，同比减少88.24%到92.16%。

（三）公司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46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1.03亿元。

（二）2024年度每股收益：0.24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公司经营业绩出现下滑，主要原因是公司2025年房地产业务亏损，同时计提存货、固

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等各类资产减值准备预计将超过260亿元，此外，受建筑行业下行影

响，公司收入有所下滑。

2026年，随着房地产业务资产处置工作的基本完成，公司将逐步摆脱房地产业务业绩

亏损的拖累，结合“十五五” 规划和业务结构调整战略，围绕“一核心、两主体、五特色” 多

元化业务体系建设，谋划科技产业项目顶层设计，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开辟

新赛道、打造新引擎，助力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长期业绩水平。

四、风险提示

本期业绩预告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遵循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的初步测算数据，未经注册

会计师审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

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测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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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

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的种类：本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 回购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

●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 回购股份用途：减少注册资本。

● 回购股份价格： 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即4.90元/股。

● 回购股份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

● 回购股份期限：自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截至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公司控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可能存在因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

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可能存在公司债权人要求公

司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风险；

3.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

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则可能存在本次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根据规则变更或终

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4.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则可能存在导致本次回

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相应条款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2025年12月1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

司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6年1月16日，公司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A股

股份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 的规定通知债权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12/18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自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预计回购金额 人民币10亿元（含）~人民币20亿元（含）

回购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上限 4.90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回购股份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数量 2亿股~4亿股（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回购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0.98%~1.97%（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回购证券账户名称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回购证券账户号码 B888043514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为切实维护股东权益，有效增强投资者信心，进一步稳定及提升公司价值，公司拟回购

部分A股股份。 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

（四）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回购实施期

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

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如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提前届满，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

（1）如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回购

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回购方案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确需

变更或者终止的，则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将根据股东会授权， 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进行。

2.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 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

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

（2）中国证监会、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回购用途 拟回购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拟回购资金总额

（亿元）

减少注册资本 2-4亿股 0.98%-1.97% 人民币10（含）-20（含）亿元

注：上表中的拟回购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系基于拟回购资金总额上下限及回购

价格上限所测算得出数据。

本次回购的具体回购资金总额、数量及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本次回购完毕或本次

回购实施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为准。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本次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的150%，即4.90元/股。

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等除权除息事

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

购股份的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七）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回购后

（按回购下限计算）

回购后

（按回购上限计算）

股份数量

（万股）

比例（%）

股份数量

（万股）

比例（%）

股份数量

（万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 - - - - -

无限售条件的A股流

通股份

1,785,261.92 86.15% 1,764,853.76 86.01% 1,744,445.59 85.87%

无限售条件的H股流

通股份

287,100.00 13.85% 287,100.00 13.99% 287,100.00 14.13%

股份总数 2,072,361.92 100.00% 2,051,953.76 100.00% 2,031,545.59 100.00%

注： 以上测算数据并未考虑公司H股回购情况，A股回购数量按预计的回购价格上限

4.90元/股进行测算；上述数据仅供参考，具体回购数量及公司股本结构实际变动情况以后

续回购实施完成时的实际情况为准。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

及维持上市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为8,080.16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为1,530.43亿元， 货币资金为525.59亿元， 本次A股回购资金总额上限分别占公司资产总

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货币资金的比例为0.25%、1.31%和3.81%，占比较低。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综合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和发展战

略等因素，本次回购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和

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

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十）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

决议前6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

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

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不存在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行为，在回购期间

暂无增减持计划。

（十一）上市公司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问询未来3个月、未

来6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经核实，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持有公司股份；截至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

方案之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暂无减持公司股份的计

划。 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在上述期间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严格遵守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二）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公司将在回购完成后，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注销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三）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及持续经

营能力。 公司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在股东会作出回购股份注

销的决议后，就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事宜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充分

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四）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有序、高效协调回购股份过程中的具体事宜，在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许可范

围内， 提请由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具体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相关事

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A股股份，包括但不限于决定回购股份的具体时间、价格和数

量等；

2.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等；

3.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股东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

人士对本次回购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4.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在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后，对回购A股股份进行注销，按照《公司

法》的要求在股东会作出回购股份注销的决议后，就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事宜通知债权人并

公告，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文件进行修改，并办理《公司章程》

修改及注册资本变更等事宜；

5.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董事

会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股价表现等综合因素决定继续实施或者终止实施A股回购方案；

6.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通知债权人，与债权人进行沟通，对债务达成处置办

法；

7.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回

购所必须的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

止。上述授权事项中，除第5项授权及其他法律法规、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或《公司章程》有明

确规定需由董事会决议通过的事项外，其他事项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上述授权范围及有

效期内具体处理本次股份回购相关事宜。

三、回购预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本次回购可能存在因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

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可能存在公司债权人要求公

司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风险；

3.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

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则可能存在本次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根据规则变更或终

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4.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则可能存在导致本次回

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相应条款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A股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具体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码：B888043514

（二）后续信息披露安排

实施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将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如出

现相关风险导致公司本次回购方案无法按计划实施，公司将依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和信息披露程序，择机修订或适时终止回购方案，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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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冶”或“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

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十二次会议于2026年1月23日在中冶大厦以现场与视频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七名，实际出席董事六名，闫爱中董事因另有其他公务无法

出席本次会议，在审阅会议议案资料后，以书面形式委托白小虎董事代为出席并表决。会议

由陈建光董事长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中国冶金科工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通过《关于中国中冶2026年度全面预算的议案》

同意中国中冶2026年度全面预算方案。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事前认可， 同意提交董

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

二、通过《关于中国中冶2025年年度业绩预告的议案》

同意中国中冶2025年年度业绩预告内容，并按监管规定对外披露。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事前认可， 同意提交董

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

有关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有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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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四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

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2025年新签合同额人民币11,136.0亿元，同比降低10.8%，其中，四季度新签合

同额人民币3,529.3亿元，同比降低1.0%。 新签工程承包项目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细分行业

2025年10-12月 2025年本年累计

新签项目数量（个） 新签合同额（亿元）

新签项目数量

（个）

新签合同额（亿元） 同比增减

冶金工程与运营服务 662 496.7 2,621 1,843.3 9.6%

房屋建筑工程 500 1,337.8 1,700 4,187.5 -28.4%

市政与基础设施工程 300 457.4 1,035 1,835.5 -4.1%

工业制造业及其他工程 232 923.5 782 2,319.1 14.4%

总计 1,694 3,215.4 6,138 10,185.4 -11.2%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本公司无已签订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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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减少注册资本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中国中冶” ）董事会及全

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理由

公司于2026年1月16日召开的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

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和《关于授权回购公司H股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A股及H股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

月18日及2026年1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和《中国中冶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公告》。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回购方案，由于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此通知债权人如下：公司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

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

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

回购的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如需债权申报，需提供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文

件。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

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债权人为

自然人的，需同时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授权委托

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

进行债权申报，债权人需保证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债权人债权申报所邮寄的所有复印

件，公司不承担返还的义务。

（二）债权申报的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或邮寄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6年1月23日至2026年3月8日。以邮寄方式申请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

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

2、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28号中冶大厦

联系人：中国中冶财务管理部

邮编：100028

电话：010-59868820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3日

关于恒生前海港股通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提高A、C、E类份额净值精度的公告

恒生前海港股通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于2026年1月23日发生大

额赎回。 为保障基金持有人利益不因份额净值的小数点保留精度受到不利影响，经与本基金托

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决

定提高 2026年1月23日当日本基金A、C、E类份额净值位数至小数点后8位， 小数点后第9位四

舍五入。 本基金将自大额赎回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不再产生重大影响时，恢复基金合同约定

的净值精度，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公司网站：www.hsqhfunds.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620-6608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

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

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临时公告等资料，投资与自身风险

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

特此公告！

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24日


